







铜科局〔2025〕5号

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
关于申报铜梁区2025年科技计划项目的
通  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现启动2025年度铜梁区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请相关单位按《重庆市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实施办法（试行）》《铜梁区科研项目管理办法》（铜科局〔2024〕23号）和本通知要求，组织本单位科技人员积极申报。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项目牵头单位原则上应是依法设立、登记、注册的法人组织，应当在相应研究领域具有技术优势和与项目相关的研究经历，具有必备的人才条件、技术装备、资金保障及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应当具备落实项目实施的基本保障条件，协调管理项目任务的组织实施与重要事项，审核并提交真实、有效的项目资料及其证明材料，依法依规调整项目预算。以合作方式联合申报和实施项目的，项目参与单位须与牵头申报单位签订协议。
2.牵头申报单位是企业的，优先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科技型中小型企业。规上企业前一年度研发投入有增长的，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3.申报项目应在铜梁区内实施或示范应用，符合国家、市、区产业发展政策，能促进本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有市级科技特派员团、农业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首席专家参与的科技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
4.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项目（市区联动）每个企业限报1项。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项目和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项目类别项目负责人申请项目和主持在研项目不超过1项，项目参与人参与申请项目和在研项目不超过2项，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项目原则上牵头申报单位申请项目不超过2项。申报项目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违反伦理道德，不存在违反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相关要求的行为。
5.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项目负责人原则需具有硕士学位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二、项目类别
    2025年区级科研项目分为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项目（市区联动）、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项目、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项目3个类别，各类别项目的支持方向、实施周期及资助强度等情况详见申报指南。
三、相关要求
    1.资金拨付方式。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项目（市区联动）中，市级引导资金资助采取事前资助方式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在通过评审立项后拨付总金额的50%，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拨付剩余部分。
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项目和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项目通过评审立项后，拨付区级资助资金的50%，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拨付剩余部分。
2.形式审查。区科技局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不进入项目管理流程、不予补报；
3.申报时限。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项目按市科技局通知规定的要求进行申报。其余项目各申报单位于4月20日前在铜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http://www.tongliangkj.com/）进行线上申报；
4.项目申报联系人及电话。周颢，023-45673122，19923399675；
5.系统技术支持联系方式。仵改田，18983891180。

附件：1.申报指南
2.科研诚信承诺书
3.铜梁区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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